
同心战疫 扛起兴业担当
近期，呼和浩特市发生疫情，兴业银

行呼和浩特分行坚决贯彻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政府及兴业银行总行党委关于疫情
防控各项决策部署，扛起战疫兴业担当，
严格落实“四个不能”（任何时刻都不能
放松，所有环节都不能遗漏，各项运营都
不能中断，一个员工都不能不顾），坚决
遵循“四个都有”（每个员工都有活干，每
个重点都有作为，每个机会都有准备，每
个风险都有预案）。

争分夺秒启动预案 做好机构协同
处置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党委高度重
视，连续召开疫情防控视频会议，立即启
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在不同区域布设2
个办公备份中心，确保突发情况下分行
业务连续性得到充分保障。

该行持续关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疫情防控政策，呼和浩特市、包头市、

鄂尔多斯市、赤峰市各分支机构协同做好
疫情应对处置工作，坚持党员冲锋在前，争
分夺秒开展员工健康排查，全面掌握员工
健康状况，对存在健康码异常和轨迹交叉
风险的员工，全力做好社区报备和居家健
康监测工作。该行加强员工行程管理，严
格办公场所出入登记，保障防疫物资供
应，全力以赴保安全、稳发展，确保为社会
公众提供持续、安全、放心的金融服务。

严格管控网点环境 满足客户业务
需求

疫情期间，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始终恪守服务本源，实行营业办公场所
消杀全覆盖，严格执行到访人员佩戴口
罩、亮码扫码、体温检测等防疫措施，持续
强化厅堂管理，引导客户有序办理业务，
保持安全距离，妥善处理客户诉求。柜
面现金收付两条线，保证用上“干净钱、放
心钱”；自助机具及时清机加钞，确保钞量

充足；抗疫服务绿色通道开辟，安排专门
窗口优先办理疫情防控相关资金汇划和
结算。线上服务持续强化，推出7×24
小时“云端”客服，积极引导客户使用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方式办理业务，及
时结合客户需求灵活应变，第一时间响
应客户金融服务需求，让客户足不出户
也能方便办理金融业务，坚持做好疫情
防控和保障金融服务两手抓、两不误。

分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行业，坚持不抽贷、不断贷、
不压贷，建立疫情防控相关业务审查
审批绿色通道机制，线上报审，即接即
审，让客户在特殊时期办理业务也能
安心、舒心、开心。2月以来该行已向
医药、乳业、粮食贸易等行业客户发放
贷款超过27亿元。

彰显抗疫担当 奋战抗疫一线
坚守主业助力企业生产、保障民

生，勇担责任支援一线、服务社区防
控，兴业人忙碌在各个领域的身影，成
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在兴业银行呼和
浩特分行党委的号召下，分行党员冲
锋在前，积极参与社区防疫服务工
作。2月 25日，分行向呼和浩特市慈
善总会捐赠100万元，专项用于呼和浩
特重点医疗机构抗疫物资保障。

该行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转
发等方式，宣传防疫政策、防控知识，
组织员工捐款捐物。分行员工积极响
应号召，纷纷向医院、公安、城市管理
等机构捐助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支援医护人员、民警、志愿者等一线抗
疫人员。截至目前，兴业银行呼和浩
特分行已为20家一线防疫单位以及社
区捐资捐物。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兴
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已捐赠价值16万
元防疫物资。

在抗击疫情的紧要关头，国家税务
总局空港物流园区税务局接过雷锋精神
的火炬，闻令而动，义无反顾地奋战在抗
疫一线，让新时代雷锋精神、志愿服务精
神，熠熠生辉。

榜样引领，众志成城抗疫情。作为
全区税务系统唯一荣获“第七批全区岗
位学雷锋标兵”的税务干部，疫情来临之

时，杨建国主动带头到社区报到参与疫
情值守，在他的带领下，全局52名党员
全部按照“党员双报到”规定在社区报
到，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协助社区开展
抗疫志愿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万
余人次。

提质升级，税收服务不打烊。疫情
期间，为减少不必要接触，在积极宣传

“非接触式”办税基础上，空港税务局依
托税费协同处理团队，积极为纳税人提
供“非接触”服务和“一对一”代办帮办服
务，并开展免费邮寄快递服务。期间共
解答涉税问题200余个，免邮服务50余
次，竭力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

同心抗疫，物资捐赠助一线。为彰
显税务担当，空港税务局党支部联合市

局财税科、货劳科先后前往西什拉乌素
村与大西平村，向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同志进行慰问，并为他们送去慰问
品。“雷锋纪念日”当天，局党委带领税务
干部走进万豪社区、南苑社区等9个社
区慰问社区干部、志愿者，并送去慰问
品，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雷
锋精神，为疫情防控贡献“税力量”。

典型引领学雷锋 示范带动战疫情
空港税务人在一线闪光

自包头市昆区重点区域人员核酸检
测工作启动以来，包头市昆区税务局按照
区委区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全局
上下立即进入紧急状态，全局干部职工积
极响应号召，坚持疫情防控与业务工作两
手抓、两不误。

成立疫情防控办公室，严格落实办

公区、办税大厅防疫制度，加强人员管理
管控，严密做好消杀工作。迅速对接包
联单位，成立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先锋队，
组建5个临时党支部、24个党小组，局领
导带头签下请战书，140余名党员干部
下沉社区24个点位，辅助医务人员及社
区网格员维护秩序、配置桌椅、引导人

员、登记信息、入户检测、物资保障等工
作；大力推行预约办税、“非接触式办
税”，引导鼓励纳税人、缴费人选择电子
税务局、自助办税终端等方式办理业务，
减少现场办税缴费次数，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确保纳税缴费“不断档”。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昆

区税务局无论是在本职工作还是在社会
担当中都勇当一线税务铁军，高效保质，
身着“税务蓝”履职尽责，化身“天使白”
无私奉献，昆区税务人将继续用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使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铁
军担当！

（徐梦宇）

助力防疫办实事 齐心战疫显担当

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派出所
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贯彻落实伊旗公安局“迎接

二十大、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服务
保障高质量发展”专项工作，苏布尔
嘎派出所多措并举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全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全心全力为辖区、企业营造稳定、透
明、便利的良好营商环境。

苏布尔嘎派出所坚持以“高重
视、高站位”稳步推动打造一流法治
化营商环境工作为重点，所领导班

子积极动员部署安排各项工作，为
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按
照相关要求设立办事窗口，公示办
理流程及所需材料，推出“预约办、
延时办、上门办”和“一件事一次办”
等证件、户籍业务服务；同时大力改
善窗口硬件服务环境，增加饮水机、
设立等候椅，以饱满的热情全心全
意为辖区人民服务。

（王兴国）

包头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白云
鄂博矿区税务局党委坚定贯彻落实上级
党委疫情防控指挥安排，充分发挥党组
织、党员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第一
时间调回在包税干，召开紧急会议，部署
疫情防控工作，呼吁全体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组织有力部署，发布“动员令”
疫情发生以来，局党委多次组织召

开疫情防控推进会议，主动带领全体党
员干部投身社区疫情防控，清晨6点到
社区核酸检测点开展志愿服务，协助社
区防疫人员进行秩序维护、实名登记、
核酸检测等工作，并且配合社区组织疫
情防控演练，党员干部按照各自包联楼
栋建立微信群、逐一拨打电话了解居民
情况，掌握居民近期行踪轨迹和核酸次
数，告知居民非必要不外出，做好自身

防护。
成立“生活管家”，站好“服务岗”
按照包联片区，成立党员“生活管

家”，提供管家服务，通过包联片区微信
群及时了解封控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由
党员“生活管家”志愿服务队按单为封控
居民采购日常生活所需。对于行动不便
及对手机软件使用不便的群体，采取上
门“贴单”“收单”的方式，保障封控居民

生活所需，及时“送单”到位、清理垃圾、
楼道消杀，切实保障封控居民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刻，白云矿区税务人将坚
持初心使命，坚定决胜信念，奋力抗疫，共
克时艰，以税务人的忠诚与担当，坚决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葛苏慧）

疫情防控显担当 党员带头铸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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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中地寅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
证书》副本（证书编号：152017140287）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
声明

3月9日，通辽市科尔沁区政府在
建国街道政府专职消防站对21个苏木
镇（街道）消防安全服务中心集中揭
牌。

科尔沁区苏木镇（街道）消防安全
服务中心先试先行、勇于攻坚，在全市
范围内率先启动消防安全服务中心建

设试点，成立21个消防安全服务中心，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能动性,在乡镇街
道一级全力推进“一队一中心”建设和

“三长包保责任制”的落实，既是统筹
发展和安全的重要举措，又是把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真实写
照。

目前，科尔沁区现有政府专职消
防队3个，政府专职队员40名，配备水
罐车10辆，累计投入营房建设经费约
1270万元，车辆购置约1060万元，器
材购置约115万元；苏木镇级现有志愿
消防队4个，兼职消防员50余名，配备
水罐车12辆。2022年区政府将推动

余粮堡专职消防站建成并投入执勤，
力争招录40名专职队员。

此次消防安全服务中心揭牌成
立，充实填补了基层消防安全监管的
空白，有效筑牢了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切实打通了消防治理“最后一公里”。

（窦晓琳）

通辽市科尔沁区21个苏木镇（街道）消防安全服务中心集中揭牌

“你好小徐，我们企业职工有一些
个税汇算的问题想咨询你一下！”“好
的，针对你们这样职工人数多的大企
业，我们税务局推出一对一个性化服
务，咱们组织一次线上会议集中为你们
解答相关问题，届时我还会邀请相关政
策部门的同事一起参加。”内蒙古第一
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人员蔺鹏
程与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税务局第二
税务分局税务干部徐晓宇在通话时说。

二月的包头春寒料峭，当人们还沉
浸在春节的氛围中时，新冠肺炎疫情突然
发生。因为疫情防控的要求，所有线下的
咨询辅导全部停止，然而纳税人的需求并
不会按下暂停键。国家税务总局包头市
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紧急部署疫情期间
的纳税服务工作，成立“一对一”特色纳税
服务专班，保障疫情期间纳税人的各项需
求能及时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第一机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全文
说：“虽然这两年有疫情的影响，但是税务

部门围绕我们企业的‘急难愁盼’，主动对
接、靠前服务，持续创新税收宣传辅导方
式、不断提供多元化精细服务，彰显了纳
税服务的速度、精度、深度和温度。”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隶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
特大型军工企业，是国家“一五”期间
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也是内蒙古
自治区重点培育的20个大企业之一。
现在，公司以提高市场运作能力和核心
产品更新换代为重点，突出车辆主业、
辐射相关业务、激活辅助产业，全力打
造中国兵器“第一机械”品牌。据悉，近
年来该企业相继享受到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减免等
政策红利，极大减轻了负担，仅2021年
就享受到减免税款7700万元。

李全文表示：“国家的减税降费政
策给予了我们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大
研发投入力度的信心。税务部门的个
性化服务为我们解决了实际困难，为企
业发展保驾护航。” (胡燕)

企业发展爬坡过坎
税收服务保驾护航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备案，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完成新版金融

许可证换证事宜。现予以公告。

事由：新版金融许可证换领。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分行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鄂尔多斯大街

与丁香路交会处的巨海城八区2#综合楼。

金融机构编码:B0018B215010001

联系电话:0471-5100532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上查询。

金融许可证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债权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

内蒙古分公司）与鄂尔多斯市瑞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9月18日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为：信蒙-B-2020-19号），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已将其对内
蒙古奥利星煤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6户债权资产包的主债权及项下的从权利、全部

权益依法转让至鄂尔多斯市瑞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详见公告资产清单）
现中国信达内蒙古分公司公告通知上述债权涉及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向鄂尔多斯市瑞新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22年3月11日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转让基准日

2020-7-31

2020-7-31

2020-7-31

2020-7-31

2020-7-31

2020-7-31

债务人名称

内蒙古奥利星煤化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东海商
务酒店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江蓝商贸
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亿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通溢达煤
炭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旺
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6120801-2013年（东胜）字
0123号
06120801-2014年（东胜）字
0033号

编号HTZX0710120140005

06120803-2013年（准旗）字
0025号

0061200006-2015年（东胜）
字0006号；0061200006-
2015年（东胜）字0006号003

06120821-2012年（个贷）字
0014号

06121610-2013 年 (金珠)字
0012号

保证人名称

鄂尔多斯市恒信路桥有限
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奥利
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内蒙古鼎华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候利兵、奥维香

曹向东、侯红燕、刘荣、杜彩虹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博大
工贸有限公司、刘艳江、
苏义刚

内蒙古新大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韩新民

无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博大工
贸有限公司、张永刚

保证合同编号
06120801-2013年东胜（保）字
0066号；06120801-2013年东
胜（保）字 067 号；06120801-
2013 年东胜（保）字 0031 号；
06120801-2014年东胜（保）字
0024号；06120801-2014年东
胜（保）字0031号
HTZX07(个高保)20140005-1
号）；HTZX07(个高保)
20140005-2号
06120803-2013 年准旗（保）
字 0011 号;06120803- 2013
年准旗（保）字0011号
0061200006-2015年东胜
（保）字0009号；0061200006-
2015年东胜（保）字0017号

无

06121610-2013年金珠(保)字
0004号；06121610-2013年金
珠(保)字0004号

抵、质押物情况

无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大磊馨视界小
区D号楼面积为3047.09平方米
的钢混结构商业综合楼房产。

无

东胜区大桥路37号街坊维邦奥林
花园 A区 11号楼 103、201 总建
筑面积827.53平方米商业用房。
东胜区迎宾路 3号 23号楼 1015
号 908.35 平方米商业用房及其
314.31平方米对应土地提供抵押
担保；东胜区迎宾路3号 23号楼
1013 号 803.42 平方米商业用房
及其278.01平方米所对应土地。

康巴什新区北区商业土地面积
52324平方米

抵、质押合同编号

无

HTZX07（个高抵）
20140005号

无

0061200006-2015
年东胜（抵）字0009号

06120821-2012年个
贷（抵）字0014号1/2
06120821-2012年个
贷（抵）字0014号2/2

06121610-2013年
(金珠)字0012号

债权本金

65,000,000.00

17,000,000.00

23,536,004.12

2,882,799.84

19,988,444.97

23,676,644.43

152,083,893.36

债权利息及代垫费用

33,892,808.12

11,022,421.80

11,025,559.30

501,645.11

17,565,533.57

14,854,326.12

88,862,294.02

合计

98,892,808.12

28,022,421.80

34,561,563.42

3,384,444.95

37,553,978.54

38,530,970.55

240,946,187.38合计


